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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訊】新華社日前發表文章，點文痛斥
「禍港四人幫」中最年輕的前民主黨主席何俊仁是外

部勢力煽動 「顏色革命」的 「馬前卒」；任他再怎樣
投機，最終只會落得被世人唾棄的下場。全文如下
（編輯有刪節）：

投機終會被世人唾棄
能夠擠進黎智英、李柱銘、陳方安生的 「搞事隊

伍」，能夠成功攀附當上西方反華勢力在香港的代言
人， 「禍港四人幫」中最年輕的何俊仁可謂是削尖了
腦袋，費盡了心思，實是將見風使舵、政治投機、耍
賴詭辯、顛倒黑白等種種 「厚黑學」技能發揮到了相
當水平。

此次修例風波中，從煽動造謠到元朗暴亂，從中環密
謀，再到違法遊行的現場，都可以看到何俊仁上躥下跳
的身影。讓越來越多的香港人看清了何俊仁 「反中亂
港」、西方反華勢力 「鷹犬」的本質，任他再怎樣投
機，最終只會落得被世人唾棄的下場。

從政經年多次違反誠信
翻開何俊仁的從政史，堪稱其身不正、信用破產。他

醜聞纏身，多次在選舉中瞞報、漏報個人資產；自己被
曝私造違建卻揭發政治對手違建，被媒體譏為 「寬己嚴

人」；因攜家眷接受航空公司款待，被質疑參與 「免費
豪遊團」，有潛在利益衝突。最讓何俊仁 「走紅」的
是，2014年他被記者拍到在財政司司長宣讀預算案時，
公然在立法會會議廳用平板電腦瀏覽艷照。這樣一個素
質低下、沒有誠信的人，卻將自己粉飾成 「民主的衛道
士」、 「港人代言人」，實屬一大笑話！

以何俊仁的不堪品行，他的政治生涯從做 「墻頭
草」、當 「搖擺人」、 「博出位」，到轉而吃裏扒
外、甘做美國忠實 「鷹犬」，並不足為怪。無論在擔
任區議員、立法會議員還是當民主黨主席期間，他忽
左忽右，反反覆覆。參選2012年香港第四任行政長官
選舉大敗後，轉而在2015年挑頭反對特區政府提出的
行政長官普選法案，嚴重阻礙香港民主政制的發展。
近年，他更加主動、更加積極地迎合西方反華勢力的
立場，惡意干擾特區政府施政，肆意攻擊內地社會制
度、司法制度等，挑戰 「一國兩制」原則底線。

顛倒黑白睜眼說瞎話
無論是 「佔中」期間以身試法，還是此次 「反修例」

事件中背後操盤，何俊仁及其背後的政治勢力都是香港
社會近年來日益泛政治化、激進化甚至暴力化的主要策
劃者和組織者。他曾叫囂如果特區政府不能滿足他們的
要求，就要面對一個 「新的香港」。這赤裸裸的威脅，

將其及同道者搞亂香港、顛覆特區政府、挑戰 「一國兩
制」原則底線的狼子野心暴露無遺。

據香港媒體揭露，他在香港回歸前同李柱銘一樣，
也是 「逃犯條例」的支持者、推動者。他在當時港英
立法局發言，希望就有關香港與內地移交逃犯事宜達
成協議從而予以立法。言猶在耳，出爾反爾！

何俊仁還肆無忌憚顛倒黑白、睜眼說瞎話，把踐踏
法治的暴力示威美化成為 「天經地義」；干擾、歪
曲、打壓警察的公正執法，給警方扣上 「警權過大」
「濫用暴力」的帽子，甚至炮製並煽動 「仇警」 「黑

警」論調，鼓勵針對警察的暴力行為。

奴顏媚外態度令人憤慨
8月3日晚，何俊仁與黎智英、李柱銘等 「禍港四人

幫」在飯店與美方人員密會。窗外暴力流血，窗內觥
籌交錯，此情此景實在令人憤慨。何俊仁之流靠出賣
香港和國家利益找美國主子求好處，如此一副奴顏媚
態，就是毫無忌憚地昭告世人，他們就是外部勢力煽
動 「顏色革命」的 「馬前卒」。

歷史上，像何俊仁這樣巧言令色、出賣家國的 「跳
梁小丑」不乏其人，但全都沒有好下場！對這樣一
「渣」到底的 「反中亂港」分子，就應該讓其真實面

目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使其難以遁形！

【香港商報訊】將軍澳行人隧道本周一（19日）凌
晨時分發生斬人血案，事件中 2 女 1 男受傷，其中
《信報》副刊女記者身中多刀，目前仍在深切治療部
留醫。疑兇其後在羅湖入境時遭警方逮捕，他被控三
項傷人罪，昨被押解往觀塘裁判法院提堂。辯方表
示，昨日恰為被告年邁母親的生辰，希望可獲准保釋
照顧及為母親慶生。署理主任裁判官徐綺薇考慮到案
情嚴重，拒絕其保釋申請；當徐官問及社署需否介入
照顧被告母親時，辯方卻表示不需要。

案件押至10月再訊
50歲的被告洪震，報稱任職導遊。三項傷人罪指：

他於本年8月20日在新界將軍澳景林及頌明苑之行
人隧道，非法及惡意傷害黃靜美智子、李玉鳳及梁鎮
杰。被告暫無須答辯，裁判官應控方要求，將案件押
後至10月17日再訊，以待警方進一步調查，包括錄
取證人口供、檢取案發現場的閉路電視片段、進行認

人手續、化驗疑為兇器的刀及在被告家中搜出的衣
服，以進行基因及指模鑑證。

據知，被告當時正與事主傾談，他突然情緒激動，
向 2 名女事主施襲。當男事主想拉走她們時同樣被
襲，被告其後往頌明苑方向逃去。有市民在被告21樓
住所的後樓梯，發現疑為其案發時所穿的衣服；而
現場閉路電視亦拍到被告跑回頌明苑方向，以及案發
後半小時換衣服離開住所。

傷者黃靜美智子仍留醫深切治療部，其背部有3厘
米長刀傷，另一事主李玉鳳則左手肘有刀傷，左手及
雙腳亦有傷。當時打算營救2名事主的梁鎮杰則頭部
有刀傷，須縫7針。

《信報》女記者仍留 ICU
辯方透露，被告自1985年來港，過去7年一直任導

遊。他與妻子已離婚，現與八旬母親及 10 歲兒子同
住，兄姐均在港居住任職，指被告 「根係香港」，沒

有潛逃風險；又指被告調查時十分合作，當母親告知
警察正尋找他時，自願返港助查。惟因案情嚴重，一
旦罪成被告或要面對長時間監禁，拒絕其保釋申請。

【香港商報訊】記者戴合聲報道：監警會副主席、經民聯立法會議員張華峰昨
日表示，俗稱 「速龍小隊」的特別戰術小隊，經常要面對激烈的衝突，而要他們
執勤時展示警隊編號等所有資料並不公平，認為他們執行法律時應無後顧之憂，
以免之後 「起底」。他又稱，警方執行任務時究竟是否要限制使用武力的程度，
應由當時的警員做判斷。監警會正處理與反修例風波相關的投訴，而他形容有關
進度良好，預料涉及7月2日前事件的中期報告，會方能如期在半年內提交。

可避免被人「起底」
張華峰昨早出席電台節目時提及，一般警員巡邏時須要清晰展示警員編號，然

而他認為 「速龍小隊」經常要面對激烈的衝突，要他們執勤時展示包括警隊編號
等所有資料，其實並不公平。他認為對方在執行法律時，應該無後顧之憂，而警
員在鎮壓騷亂時仍要面對各種限制也不合理。他稱不展示警員編號，可避免被
「起底」。他又指出現時警員家屬的資料，隨時會遭人放到網上。

【香港商報訊】大專學界昨日宣布，將於9月2
日開學日發起為期兩周的 「罷課不罷學」行動，參
與罷課包括港大、中大、城大、科大、浸大、教
大、嶺南、樹仁及恒生管理大學的學生。

大專學生9月發起罷課兩周
專上學聯公布，9月2日下午3時半將在中大百萬

大道舉行罷課集會，要求特首林鄭月娥在9月13日
晚上 8 時前回應社會的五大訴求，否則將行動升
級，包括考慮無限期延長罷課，發起 「罷工、罷
課、罷市」三罷行動等。

樹仁大學副校監胡懷中早前向學生及教職員發
信，指得知學生會有意號召同學罷課，校方立場是
同學罷課、校方不罷教，並指學生不會因為缺席課
堂而受到懲罰。

中大早前表示，希望參與罷課的同學會尊重希望
上課的同學的意願；公開大學較早前發表聲明，稱
尊重師生表達意見的權利，但不贊成罷課方式表達
訴求，各院系處理老師及學生缺課均有其既定做
法。另外，城大、科大及恒生大學均表示不會對罷
課學生作出處分，或會酌情處理。港大指，會實際
情況再作回應。

9間大學早前已公布，不會在開學日舉行任何儀
式及開學禮活動。

【香港商報訊】工聯會副理事長暨現任新界西立
法會議員麥美娟於本周三入稟高等法院，指民主黨
元朗區議員黃偉賢及新界西立法會議員朱凱迪，在
「元朗7．21事件」發生後，散播謠言指麥美娟形

容示威者為 「」，又指 「元朗鄉親好」，並
曾與他人合謀煽動元朗鄉親利用暴力驅趕市民。麥
美娟以民事方式控告2人誹謗，指他倆為了勝出明
年的立法會選舉而誣衊她，嚴重損害她的聲譽，並
令她感到痛苦、焦慮及尷尬，要求法庭頒下禁制
令，讓兩人停止發表相關不盡不實的言論，並刪除
在網上或以傳單方式發布的抹黑言論，及要求兩人
就事件作出賠償。

不實言論片段網上流傳
原告為現任新界西立法會議員麥美娟，被告為民

主黨現任元朗區議會南屏選區議員黃偉賢及現任新
界西立法會議員朱凱迪。

入稟狀指，在 「元朗 7．21 事件」發生並成為熱
話後，D100《左右大局》邀請黃偉賢出席電台節目
解釋事件發生的緣由。黃偉賢在電台節目憶述於 7
月 18 日與麥美娟一同出席屏山鄉事委員會就職典
禮，黃說： 「麥美娟（作為主禮嘉賓）第一個講
……佢笑晒口咁話入稟……元朗鄉親好！因為
你驅趕……唔畀佢元朗搞呢個反送
中」；又指何君堯及麥美娟等人鼓吹元朗鄉親
用暴力手法驅趕市民。

D100其後為該訪問起名 「元朗白衣人無差別扑人
麥美娟打！區議員點名中聯辦高官幕後操
盤！」並上傳至網上平台。

入稟狀指，朱凱迪的網上發言誤導網民，令網民
在帖文有此回覆： 「麥美娟敢做唔敢認！」、 「死
臭×婆，做×咗怕乜×認呀，而家懷疑究竟你本
人會唔會係黑社會」、 「同恐怖娟講，你吞張紙
佢就當你無講過」等侮辱字句。

將軍澳斬人案疑犯保釋被拒

官媒斥何俊仁是外部勢力 「馬前卒」

公開大學表明
不支持罷課

麥美娟入稟
控黃偉賢朱凱迪誹謗

張華峰：速龍不展編號
保無後顧之憂 【香港商報訊】元朗 「7.21」襲擊事件，警方迄今共拘捕28人。昨日正式落案

控告其中2名男子 「參與暴動」罪名。案件今早在粉嶺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昨日
解釋，控告2人 「參與暴動」罪，是警方與律政司緊密溝通後，在相關證據足夠
下作出的起訴。

警：不便透露檢控進度
警察公共關係科總警司謝振中昨午在警方例行記者會上被問及此案時說，不便

透露對案中其餘26名涉案人士的檢控進度，強調每宗個案均與律政司緊密聯繫及
討論，希望在舉證方面，令涉案人士將來在法庭內入罪的機會更高。至於2名被
告在案中的角色，謝指未有相關資料。

事發在上月21日晚上，大批白衣人在元朗聚集襲擊入元朗的黑衣人，期間更衝入
西鐵站內，手持木棍、雨傘等向乘客施襲，場面混亂。事件造成至少45人受傷。

警方新界北總區重案組跟進調查，經多方面搜證及情報搜集後，於元朗、天水
圍及八鄉多個地點以涉嫌非法集結拘捕6名男子(24至54歲)。

2名被告分別48歲及54歲，被控 「參與暴動」罪名。

2漢涉元朗襲擊被控參與暴動罪

網上煽動他人傷害警員
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警司莫俊傑昨日交代近

期針對警員及其家屬的起底事件表示，由6月開始，
有1614名警員及家屬的個人資料被起底，包括警員姓
名、身份證號碼、生日日期、照片被廣泛發布，而警
察子女就讀學校、班級等資料亦被公開，被起底警員
受不同程度滋擾、恐嚇，包括電話滋擾、借貸、網
購，有警員家人收到信件，信件內容表示會以殘暴方
法殺害家人。

莫俊傑又指，除了網上披露資料外，有人亦透過網
上煽動其他人犯法，包括鼓勵用丫叉彈珠破壞警署，
分享有關製作汽油彈圖片、教授如何投擲汽油彈等。
他稱，網民言論非常暴力，例如討論用什麼類型刀可
令警員致死，鼓勵他人到宿舍 「搞」警員家人，導致
示威中有人襲擊警員及警署，而且有關行動越來越激
進，而警方的確有行動搜獲爆炸品、汽油彈、刀。

澄清多宗網傳失實報道
警方又在記者會上澄清了多宗網上流傳且失實的報

道，包括在沙田新城市廣場，一位警員是保護市民安
全離開，而非網上流傳的呼喝、攻擊市民，該市民事

後更在網上多謝警員保護；另在立法會外的示威現
場，一名警員舉起磚頭，及後放下，而非向示威者投
擲。莫俊傑強調，網上有很多失實言論、相片亦可能
被修改。現實世界的法例在網上適用，披露個人資
料、恐嚇等均是香港法例不容許，警方會不偏不倚執
法，受害者都應舉報，讓警方跟進及調查。

警察公共關係科高級警司江永祥稱，社交平台有極
端及激進言論，煽動其他人犯法，認為這些言論及行
為令港人擔憂，是遠超文明社會可接受的標準，並散
播仇恨種子，令社會跌入暴力漩渦。

對於21日晚元朗的驅散行動，江永祥表示，警方已
拘捕2名男子涉非法集結，現正被扣查，行動中無警
員受傷，在行動過程中警方使用了一發橡膠子彈。他
又指，在不同的情況及行動中，決定驅散、拘捕或其
他行動及手法都依據現場情況及人手，會否對影響現
場示威者或人士的情緒令情況惡化。元朗站為區內市
民的重要交通樞紐，肆意破壞港鐵設施必然對市民生
活極大影響，社會不接受有人爭取自己的訴求，罔顧
他人權利。

指8．5無於高處射催淚彈
就北區醫院有警員虐打他人案件，警察公共關係科

總警司謝振中稱，3名被捕人士分別被控襲擊致造成
身體傷害罪及串謀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罪，案件押後
10 月 17 日再聆訊。他重申，警隊依法辦事，絕不偏
私，會繼續嚴肅跟進事件。

另外，就8月5日全港七區集會期間，警方被指在
金鐘政府總部高處向地面發射催淚彈。警司江永祥澄
清，當日沒有派人到政總高處作相關行動，涉事片段
僅是攝影角度問題。他稱，當時有示威者在連接政總
天橋，以丫叉、磚頭等襲擊警方，現場指揮官判斷

後，派員在政總4至5樓平台驅散，以高角度向天發
射後，催淚彈再墜向地面。

強調無交資料予內地執法單位
就網上近日流傳至少1名港人乘搭飛機往北京，抵

達時遭內地公安拘留約10小時後遣返。江永祥指出，
現行與內地的相互通報機制下，沒有收到相關資料，
強調沒有向內地執法單位提交任何資料，兩地警方獨
立運作，不知內地執法單位有何行動。

1614名警員及家屬遭起底
網購借貸等方式滋擾 嚴重者更受到恐嚇

【香港商報訊】記者戴合聲報道：反修例引發連串風波，一直嚴正執法
的警方被人惡意在網上欺凌及起底！警方昨日在例行記者會中引述數字
稱，自6月開始，已有1614名警員及家屬的資料，包括身份證號碼、住址
及電話等，被有系統及不合法地披露，甚至有人在網上鼓勵他人殺害警員
家人、吹噓 「禍必及妻兒」 等。警方指出，社交平台有極端及激進言論，
煽動其他人犯法，認為這些言論及行為令港人擔憂，是遠超文明社會可接
受的標準，並散播仇恨種子，令社會跌入暴力漩渦。

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警司莫俊傑交代警員遭網民起底的最新情況。 記者 崔俊良攝

涉嫌持刀斬傷三人的疑犯洪震保釋被拒。


